
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为了加强对课程思政建设项目专项资金的管理，保证建

设项目的立项审查、项目论证、组织实施、绩效评估、检查

验收等环节做到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顺利实现项目建

设目标，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国家财经法律法规及

学校有关财务管理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课程思政”建设经费实行项目管理，校级项

目建设经费按照预算和建设进度滚动拨付，省级和国家级项

目按照按相关立项单位文件执行，下拨经费额一次性全额拨

付。

第二条 项目单位应当按照项目经费总额制定项目预算。

项目预算应当根据项目开展的合理需要，坚持目标相关性、

政策相符性和经济合理性原则，对主要用途和理由做出说明。

教务部（科研部）、计财处对项目预算予以指导和审核。

第三条 “课程思政”项目经费预算应确保按期执行，

如遇特殊情况，对年度预算未完成的部分，可结转下年继续

使用，不得挪作他用。

第四条 各项目建设经费支出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



务管理规定，不得虚列虚报。

第五条 “课程思政”专项经费不得用于任何与“课程

思政”项目无关的其他支出。

经费开支范围主要包括：

（一）资料费：指购买图书、翻拍、翻译资料以及打印、

复印、制图等费用；

（二）数据、影像采集费：指围绕项目研究而开展数据

跟踪采集、案例分析等费用，釆集影像资料的费用；

（三）差旅费：指项目组成员及外聘专家参加相关学术

会议、调研的交通费、住宿费；

（四）设备购置和使用费：指购买和使用收集资料、釆

集分析数据所需器材的费用，设备使用费包括资料录入费、

资料查询费、上网费和软件费等；

（五）会议费：指围绕项目研究举行的项目开题、专题

研讨、结项会等会议费用；

（六）咨询论证费：指为开展项目研究而进行的问卷调

查、统计分析、专家咨询论证等支出的费用；

（七）劳务费：劳务费预算不设比例限制，由项目承担

单位和科研人员据实编制。参与项目研究的研究生、博士后、

访问学者以及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科研辅助人员等，均可

开支劳务费。项目聘用人员的劳务费开支标准，参照当地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根据其在项目

研究中承担的工作任务确定，其社会保险补助纳入劳务费科

目列支；

（八）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纸质资料、图片、影像、电子



数据等能够反映建设过程、建设内容、建设成果等资料的档

案形成费；

（九）项目组织管理费。项目可提取不超过项目经费总

额 10%的管理费，管理费应当用于与项目管理有关的办公用

品、图书资料等支出；

（十）“课程思政”项目经费用于招待费的部分不得超

过经费总额的 5%。

第六条 “课程思政”项目经费形成的各种形式的成果、

财产，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均拥有共有或独占知

识产权，所有设备均属于学校国有资产，设备使用人应合理

使用，认真维护。

第七条 附则

本办法由教务部（科研部）、计财部负责解释，自发文

日起执行。

本办法不尽之处上级单位另有规定的，依其规定执行。

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务部

2021 年 10 月 13 日


